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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关于推荐2023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发布时间：2022-09-10   浏览次数：832  文章作者：张丽娟   责任编辑：邓之宇  审核人：

外语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严格执行《中南民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遴选办法(修订)》（民大教学
〔2016〕12号）（以下简称《办法》），按照学校《关于做好推荐2023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总体要求
推进，择优选拔，以期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寻求全面发展。

一、推免工作小组
根据学校要求，为了加强对推免生工作的组织管理，学院成立推免工作小组。小组人员如下：

组长：易立新 戴迎峰

副组长：邓之宇 陈晓希 李明 李敏杰 皋峰

成员：邢星 赵海波 耿潇 万丽华 刘微 吕昊 熊苇渡 章羽红 陈骊姗 张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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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免名额及分配
外语学院2023届推免生名额为8名。

以英语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和日语专业2023届应届毕业生人数为基数，英语专业拟遴选推免生2名，商务英语专业拟遴选推免生2名，翻译专业拟遴选推
免生2名，日语专业拟遴选推免生2名。

候补资格人选2名，候补资格人选及排序按照综合成绩排名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获得正式推免资格的同学如有放弃或被取消资格的，后面不分专业按候补顺序递
补。

三、推免对象及条件
严格执行《办法》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

其中，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明确为：

日语专业学生的国家大学英语（CET4）考试成绩不低于总分的60%（426分及以上）；

英语、商务英语、翻译专业学生的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60分。

四、综合成绩计算方法
严格执行《通知》中附件5的规定。

1、学业成绩=50+平均学分绩点（GPA）×10。

学业成绩由学生申报，教学秘书审核。

2、综合测评成绩

综合测评成绩满分为100分，以《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综合素质测试办法》为依据计算。对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志愿服务、到国际组织实习的学生，
在综合成绩同等条件下优先。

2019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总分=（2020年总成绩+2021年总成绩+2022年总成绩）÷3

综合测评成绩由辅导员进行计算。

3、奖励分成绩

奖励分成绩总分为100分，换算公式为：奖励分成绩=奖励分之和÷15×100。

奖励分成绩按照《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计算，由辅导员进行初审，专家审核组审核，按照《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报请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认定。

4、综合成绩=学业成绩×85%+综合测评成绩×7%+奖励分成绩×8%。

综合成绩由教学秘书汇总计算。

5、学生各项成绩一律保留两位有效小数。

五、推免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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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通知》第八条规定的时间及要求。

特别提示：

1. 学生务必在9月11日（6点—23点55分）在教务系统师生端进行网上报名，申请特殊人才的学生向学院提交纸质材料，并于9月12日9：00-11：00提交所有的
纸质材料（包括报名申请表、奖励加分项目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英语等级考试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至10号楼540办公室，逾期未提交材料者视为放弃申请。

2. 所有系统中提交的申请，均必须填写提交附件中相应表格的电子和纸质档提交给教学秘书。对于“有无考试作弊”、“有无剽窃他人学术成果”、“有无违法违纪
记录”三栏，必须如实手写相关情况。

3. 学院将于9月13日下午2点30分在学院会议室10424组织专家审核答辩会，提交申请材料的学生均需参加专家审核答辩会，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六、其他
1. 学院对综合排名、综合成绩、学业成绩、综合测评成绩、奖励加分成绩在学院网站和学院五楼公告栏公示三天。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实名书面反映到学
院办公室，学院查明情况，公布处理结果。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7-67842392

2. 本细则未尽事宜以学校推免文件为准, 解释权归学院推免工作小组。

中南民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遴选办法（修订）https://www.scuec.edu.cn/jwc/info/1006/1225.htm

关于做好推荐2023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https://www.scuec.edu.cn/jwc/info/1003/2764.htm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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